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新聘、續聘及升等審議程序作業要點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立法精神及法源︶

為提升本院學術研究水準，並保障研究人員權益，依本院組織法及研究所組織規程，增訂研究人員新聘、續聘及升等審議程序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作業要點︶。
第  二  條     ︵適用對象︶

本作業要點適用對象包括：

一、本院助研究員以上研究人員︵含通信研究員、兼任研究員及兼任副研究員︶之新聘或升等。

二、民國七十九年四月十一日以前受聘之助理研究員和副研究員之升等。

三、民國七十九年四月十一日以後受聘之助研究員以上研究人員之第一次續聘，及其經各所、處務會議或各籌備處學術諮詢委員會決議，根據本作業要點評審之第二次以上續聘。
四、民國七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至民國七十九年四月十一日間受聘之副研究員或研究員，經各所、處務會議或各籌備處學術諮詢委員會決議，根據本作業要點評審之第二次以上續聘。

第二章    審議之單位與重點
第  三  條     ︵審議單位︶

本作業要點所稱之審議單位包括各所之所務會議︵含聘審小組︶，本院之聘任資格審查委員會及院務會議。
第  四  條     ︵聘審小組的組成︶

聘審小組受所務會議之委託，進行其第一階段之審議。聘審小組由三至九位委員組成，其中一人為召集人。委員及召集人之產生方式由各所、處務會議決定之。
第  五  條     ︵籌備處的審議單位︶

各研究所籌備處之審議單位為該處之學術諮詢委員會︵以下簡稱學諮會︶。學諮會為行使其審議權，得議決成立聘審小組與其他相關事宜。

有下列情形時，學諮會得授權該處處務會議行使其審議權：

一、有五名以上之研究員或特聘研究員，得審議各級研究人員之新聘、續聘、升等事宜。
二、有十名副研究員以上之研究人員，得審議副研究員以下各級研究人員之新聘、續聘、升等事宜。
三、十二名助研究員以上之研究人員，得審議助研究員以下各級研究人員之新聘、續聘、升等事宜。
第  六  條    ︵聘任資格審查委員會的組成︶

本院設立﹁數理﹂、﹁生物﹂、﹁人文﹂三組聘任資格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聘審會︶。
聘審會依本作業要點規定進行所屬相關各所、處之人事審議事項，並依八十年四月十八日第一次院務會議決議，進行特聘研究員專業加給及研究獎助之評定事項。
各組之聘審會由院長聘請院內外具學術地位人士共九人組成，其中該組研究員或相當職級者七人、其他兩組研究員或相當職級者各一人。

委員任期一年，連聘得連任。

委員為無給職，但院外委員得酌支審查費。

各組召集人由委員互選之。

院長指定副院長一人負責各組聘審會之運作。
第  七  條     ︵院務會議之表決權人︶

院務會議討論依據本作業要點提出之審議案件時，有表決權者為院長、副院長、各所所長及各籌備處主任。
第  八  條    ︵審議重點︶

各審議單位以受評人研究成果之原則性、嚴謹度及重要性為審議重點，職級愈高之人事審議，愈著重上述審議重點。受評審人院內外之服務成績亦得參考。

前項所稱之院內外服務成績，係所︵處︶方、院方公共事務之貢獻或院內外之學術專業服務，如論文指導、學術會議之參與、其他專業方面的公共演講或政策建議等。
第三章  審議程序
第一節    新聘案審議程序
第  九  條    ︵聘審小組委員資格︶

新聘案之審議，不論受評審人應徵何等職級，助研究員以上各級研究人員均得為聘審小組委員。
第  十  條    ︵聘審小組審議會議之先行程序︶

聘審小組召開審議會議前，召集人應就受評審人提供之人事資料、全部著作目錄、代表性著作及其他貢獻資料，供聘審小組委員參考。所、處內其他成員亦得在保密的前提下向該所、處請求參閱。聘審小組召開審議會議前，得邀請受評審人於該所、處舉行公開學術演講，說明其研究成果與未來之研究方向。
第 十一 條    ︵聘審小組之審議會議及送審︶

聘審小組新聘案必備資料進行初審及無記名票決，通過以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超過出席人數二分之一贊成為必要條件。

通過前項票決者，聘審小組應決定審查人名單，審查人須為研究領域相關，且為申請職級以上之國內外學者。

審查人數至少三人，其中所、處外學者至少二人。
召集人應將候選人履歷、著作目錄及代表性著作，送審查人參考。

受評審人之推薦函如由當事人提出，不得取代審查意見；但如該推薦人係應所、處方之要求而直接寄達，且推薦人職級在申請人職級以上者，在附有所、處方說明此情形時，不在此限。
第 十二 條     ︵重行審議規定︶

應徵人未通過前條第一項之票決者，得依其同意公開所有評審資料。所、處務會議中有表決權者三分之一以上在一個月之內連署，得重行審議。前條第二、三、四、五項之送審規定準用之。
第 十三 條     ︵移送所、處務會議︶

聘審小組應將申請人數、篩選結果及入選者之審查資料提交所長、處主任。

所長、處主任須將全案提交所、處務會議︵或學諮會︶討論。入選者所有資料，至遲應於會前一週提供全所、處研究人員參閱，但審查意見僅提供所、處務會議有表決權者參閱。
第 十四 條    ︵所、處務會議之表決︶

所、處務會議︵或學諮會︶討論新聘案時，助研究員以上之研究人員得參與討論；投票時，低於受評審人申請職級者須退席。

表決時以無記名方式投票；投票通過以應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出席，贊成票超過出席人數二分之一為必要條件。
第 十五 條    ︵所長、處主任意見函及送聘審會︶

所、處務會議︵或學諮會︶通過之新聘案，所長、處主任須將全部審查資料連同一份意見函，敘述下列事項，提交聘審會：

一、受評人之研究成果及著作品質。

二、受評人在所屬學門領域中之學術成就。

三、審查意見摘要。

四、所、處務會議︵或學諮會︶之正、反票數，與討論中出現之主要贊成及反對理由。
第 十六 條    ︵聘審會審議程序︶

各組聘審會收到各所、處提送案件後，應於一個月內開審議會。各組於有送審案件時以每月開會一次為原則。對委員有疑義之案件，聘審會得請該案之所長、處主任至遲在聘審會開會前一週提供書面說明。聘審會開會討論之後，進行無記名投票，以應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出席，超過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贊成為通過。聘審會開會決議後，應將決議結果及受評審人著作以外之全部審查資料送交各所所長、處主任簽註意見。
第 十七 條    ︵聘審會與所長、處主任意見之彙整︶

各所所長、處主任收到新聘案之資料，在一週內，將意見送至負責聘審會運作之副院長辦公室。逾期未送回者，視同贊成聘審會之決議。

如有五位以上所長、處主任提出與聘審會決議相反之意見，應送交院務會議討論。

聘審會否決新聘案時，經送審所、處之所長、處主任申請，送交院務會議討論。

如無五位以上所長、處主任提出與聘審會決議相反之意見，聘審會通過之新聘案，即呈請院長聘任之，並於下次院務會議中備查。
第 十八 條    ︵院務會議︶

院務會議討論新聘案，得由出席院務會議有表決權者二分之一以上出席，超過二分之一之票決維持聘審會之通過案，超過三分之二之票決推翻聘審會之不通過案。

院務會議確定新聘之人員，即呈請院長聘任之；院務會議未通過之新聘案，即為定案。
第 十九 條    ︵特殊人才︶

凡未具備本院研究所組織規程第七條、第八條或第九條所定資格，而在學術上確有特殊貢獻，申請為本院助研究員、副研究員或研究員者，應依本作業要點有關新聘案之審議程序進行審議，惟其中經所、處務會議︵或學諮會︶審議部分，須有三分之二以上表決權人出席，出席者三分之二以上贊成為通過，經院務會議審議部分，須有表決權人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者四分之三以上贊成為通過。
第二節  續聘案審議程序
第 二十 條     ︵續聘案之提出︶

續聘案由院方通知所、處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     ︵聘審小組委員資格︶

新聘研究員續聘之聘審小組，由所︵處︶內、外研究員或特聘研究員或相同職級者組成，但未經續聘之新聘研究員不得擔任聘審小組委員。其他續聘案之聘審小組委員由研究領域相近，且職級高於受評審人之所︵處︶內、外研究人員組成。
第二十二條    ︵聘審小組之送審程序︶

續聘案之審查，由聘審小組決定審查人名單，審查人數至少三人，但所、處外人數不得少於所、處內人數。
所、處方應提供審查人下述資料，以供撰寫審查報告：

一、受評審人之履歷。

二、受評審人自上次聘任以來之著作目錄及代表性著作。

三、受評審人之研究成果與未來研究方向。

審查人名單決定之前，受評審人得附具理由建議推薦或迴避之審查人名單，供聘審小組參考。
第十一條第五項之規定準用之。
第二十三條    ︵聘審小組審議會議之先行程序︶

聘審小組召開審議會議前，得將匿名之審查報告抄送受評審人於必要時提出答辯。

受評審人得被邀請至該所、處公開報告，說明其研究成果與未來之研究方向。

聘審小組召開審議會議前，聘審小組召集人應就受評審人提供之人事資料、全部著作目錄、代表性著作及其他貢獻資料，連同審查意見等或受評審人之答辯，提供聘審小組參考。

聘審小組應撰寫一份綜合報告送交所長、處主任，供所、處務會議︵或學諮會︶參考。
第二十四條    ︵所、處務會議審議之先行程序︶

所長、處主任收到聘審小組續聘案相關資料後，準用第十三條第二項之規定，交所、處務會議︵或學諮會︶討論。
第二十五條    ︵所、處務會議審議程序︶

續聘案之討論與票決，與受評審人職級同級或較該職級為低者均應退席。新聘研究員續聘案之討論與票決，由研究員或特聘研究員參與，但未經續聘之新聘研究員應退席。

投票以應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出席，超過出席人數二分之一贊成為通過。

通過之案件由所、處報請院方核聘，未獲通過續聘之案件，由所、處報請院方依規定終止聘約。

第三節  升等案審議程序
第二十六條    ︵升等與續聘之併案辦理︶

續聘及升等在必要時得併案辦理，送審時請審查人分續聘及升等提供意見，投票時亦分續聘及升等兩項進行。

第二十七條    ︵升等案審議程序之發動︶

升等案由所長、處主任提出。組主任或本院至少三名學門相近之專任研究員亦可推薦，推薦須備推薦函，詳細說明被推薦者之學術貢獻。各所、處亦得規定由升等人自行提出申請之程序。

所長、處主任接到前項升等案之推薦或申請後，應於一個月內開始正式審議程序。

第二十八條    ︵聘審小組委員資格︶

升等案之聘審小組，由受評審人申請升等職級以上之所︵處︶內、外領域相近之研究人員組成。

第二十九條    ︵聘審小組之送審程序︶

升等案之審查，由聘審小組決定審查人名單，審查人數至少三人，但所、處外人數不得少於所、處內人數。

所、處應提供審查人以下資料，以供撰寫書面之審查報告：

一、受評審人之履歷。

二、受評審人之全部研究著作目錄及代表性著作。

三、受評審人之研究成果與未來研究方向。
第十一條第五項及第二十二條第三項之規定準用之。

第 三十 條    ︵聘審小組審議會議之先行程序︶

聘審小組審議升等案，準用第二十三條之規定。

第三十一條    ︵所、處務會議審議之先行程序︶

所長、處主任收到聘審小組升等案相關資料後，準用第十三條第二項之規定。

第三十二條     ︵所、處務會議審議程序︶

升等案之討論與票決，較受評審人申請職級為低者均應退席。

投票以應出席人數之三分之二以上出席，超過出席人數二分之一贊成為通過。

所、處務會議︵或學諮會︶通過之升等案，所長、處主任須備意見函，連同所有審查資料提交聘審會審議，第十五條之規定準用之。

第三十三條    ︵聘審會審議程序︶

各組聘審會審議升等案，準用第十六條之規定。

第三十四條    ︵徵詢各所所長、處主任意見及院務會議之程序規定︶

聘審會決議之後，應將決議報告、所長、處主任意見函及審查意見影送各所、處之所長、處主任，第十七條及十八條第一項之規定準用之。

第三十五條    ︵等待期間︶

未通過升等案者，於案件確定日期起一年後，在符合本院其他規定的前提下，方得再提出，且以有新增研究成果為限。

第四章  申訴規定
第三十六條    ︵申訴之提出︶
所、處務會議︵或學諮會︶對續聘案或升等案之最後決議不利於受評審人時，所長、處主任應將續聘案之決議於該決議後三日內報知院方，所長、處主任應將續聘案或升等案之決議於四日內以書面通知受評審人。
受評審人如不服前項決議，得於前項書面通知送達後三十日內，附具理由向副院長辦公室提出申訴，副院長組織申訴委員會處理之。

申訴委員會，由各所長、處主任每年定期向院方推薦二名院內之研究人員，再依個案，由副院長就各所長、處主任推薦人選中，遴選七名組成。

第三十七條    ︵申訴委員會、聘審會與院務會議之審議︶

申訴委員會接到申訴案後，應先請相關所、處提出說明，並於一個月內召開審議會議。

申訴委員會如認為該申訴案確有重大瑕疵，足以影響其公正性時，經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出席者三分之二以上贊成，通過該項申訴。

不通過之申訴即為定案。

通過之升等申訴案準用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之規定，由聘審會與院務會議繼續審議。

通過之續聘申訴案，由院長核提院務會議討論。院務會議於有表決權者三分之二以上出席，超過出席者三分之二贊成，通過該申訴案。院務會議通過之申訴案，即呈請院長予以續聘。

申訴以一次為限，未通過申訴者，不得再提起申訴。

整個申訴過程，除特殊情形外，應於申訴委員會接到申訴三個月內作出最後決定，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第五章  生效與實施規定
第三十八條    ︵助理及研究助理等之人事審議︶

助理及研究助理之新聘、助理︵助理員︶及研究助理︵助理研究員︶之續聘及助理︵助理員︶之升等，所、處務會議︵或學諮會︶得依本作業要點進行審議。但以上人員依本作業要點聘審會之審議權，應根據本院組織法第十四條第二項之規定，委由本院人事委員會審議。
前述研究人員之申訴依本作業要點規定辦理，惟其中經聘審會審議部分，改由本院人事委員會審議。

第三十九條    ︵各所、處作業規定︶

各所、處應於本作業要點生效後三個月內訂定或修訂與本作業要點不相違背之新聘、續聘、升等審議程序作業規定，並報院核備；其修訂時亦同。

第 四十 條    ︵廢止法規︶

民國七十九年第三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施行之「中央研究院設置聘任資格審查委員會辦法」及民國八十二年六月四日通過施行之「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申請復審續聘案件作業要點」於本作業要點生效後作廢。

第四十一條    ︵生效與修訂︶
本作業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並經院長核定後生效實施，其修訂時亦同。
八十五年第六次院務會議通過


八十五年五月二十日院長核定











